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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文件

南大医字〔2025〕8号

关于印发《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大学生医学类

学科竞赛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医学各有关单位：

《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大学生医学类学科竞赛管理办法》业

经 2025 年 10 月 22 日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

2025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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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大学生医学类

学科竞赛管理办法

医学学科竞赛作为推动医学教学改革的关键手段，是评价医

学课程教学质量与专业建设水平的核心指标，同时也是培育医学

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。为激发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

师生在医学类学科竞赛中的积极性，推动竞赛管理工作的科学化

与规范化，实现“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学、以赛促创”的目标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依据《南昌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南大教函〔2019〕61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医学学科特色，充分

挖掘各类医学竞赛在教学改革、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以及综

合素质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，为医学领域优秀创新人才的培养构

筑坚实平台。

第二条 积极倡导各教学单位组织学生参与赛事级别高、学

术价值显著、组织严谨、在国内享有广泛声誉的医学类学科竞赛

项目。

第二章 学科竞赛分类和等级

第三条 为规范医学类学科竞赛管理，发挥竞赛的导向作

用，根据赛事规模、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将竞赛分为 A、

B、C 三个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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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级指由教育部及同等级别单位主办奖状盖有国徽章的学科

竞赛项目。

B 级指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《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

究》专家工作组发布的《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

结果》中的竞赛项目。

C 级指由教指委、全国性学会（协会）等主办的或由省教育

厅及同等级别单位主办的赛事。

第四条 依据学校教务处相关文件规定，学校将每年度组织

征集并审定学科竞赛目录，对当年度的竞赛项目进行科学的分级

分类，确保竞赛活动的有序开展。

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

第五条 医学类学科竞赛在学校指导下有序开展，实行南昌

大学江西医学院、学院两级管理。

第六条 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职责：

1.依据学校学科竞赛目录，明确各竞赛项目责任单位和负责

人。

2.承担医学学科竞赛的统筹协调和服务工作，支持各竞赛项

目责任单位开展学科竞赛项目的组织工作。

3.负责编制医学学科竞赛医学院层面的专项经费预算,并根

据年度总预算对各学院申报的竞赛预算经费予以资助及奖励管

理。

第七条 学院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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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积极组织、承办、参与学科竞赛，做好本学院的学科竞赛

项目的申报、审核及学院层面的经费预算工作。

2.制定学院竞赛管理细则和师生激励政策，落实场地、实验

室、设备和人员，以及其他必要条件。

3.突出学院特色，形成“一院一赛”品牌，建立可持续发展

的学科竞赛运行和管理机制。

4.学院应明确分管教学副院长负责本单位大学生学科竞赛

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各学科（赛道）竞赛项目的督促、检查、指

导竞赛等相关工作。

5.学院应为比赛、培训等各项工作提供必要条件。建立全过

程可追溯的竞赛活动档案，负责竞赛的宣传、报道和总结工作。

6.鼓励学生跨学院参加竞赛项目，鼓励指导教师跨学院指导

竞赛项目，学院之间成果互认和共享。

第四章 资助与奖励管理

第八条 学科竞赛在校（院）赛阶段中产生的费用由学院自

行承担。

第九条 对进入区（省）赛的医学类学科竞赛项目的注册费

（报名费）予以全额资助，比赛期间的赛事费用（交通费、住宿

费）按照总额的 50%予以资助；对进入国赛阶段的医学类学科竞

赛项目的注册费（报名费）及比赛期间的赛事费用（交通费、住

宿费）予以全额资助。

第十条 对国赛阶段的医学类学科竞赛获奖项目最高按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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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标准给予奖励，具体金额按年度预算执行。

奖励标准（单位：万元）

国赛赛事等级
金奖

银奖 铜奖 单项奖
冠军 亚军 季军 其他

A级

赛事

临床技能类 25 20 15 10 5 3 2

其他类 20 16 12 8 4 2 1

B 级

赛事

临床技能类 20 16 12 8 4 2 1

其他类 16 12 8 4 2 1 0.5

C 级

赛事

临床技能类 16 12 8 4 2 —— ——

其他类 12 8 4 2 1 —— ——

第十一条 学院应高度重视医学类学科竞赛，制定学院学科

竞赛奖励办法。

第十二条 针对单项赛事（赛道）的组织工作，若由众多学

院共同承担，各学院需通过协商一致，共同提交申请。在赛事组

织和成绩评定过程中，应依据各学院所作出的贡献，公平分配奖

励额度。

第五章 资助与奖励说明

第十三条 根据年度赛事情况对学科竞赛年度资助及奖励总

预算进行统筹安排。

第十四条 学科竞赛资助经费使用范围

1.参赛报名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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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住宿费、交通费：竞赛期间学院领队、指导教师及参赛学

生的住宿费、交通费。

3.其他应当列入竞赛经费范围的开支：必须符合财务及各级

部门有关规定，并经医学院批准。

4.不能列入学科竞赛经费开支的项目：不符合财务规定、各

级部门明令禁止的经费项目。

第十五条 获奖单位分配奖励时应体现差异性、贡献度。分

配范围包括大赛指导教师、参赛学生及相关工作人员。

第十六条 赛事未设置金、银、铜奖可对应按照赛事实际奖

项设置，未设置特等奖，一等奖即按照金奖进行奖励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中未涉及部分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 2025 年开始执行，原《医学部中国大学

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领导小组及专项奖励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10月27日印发


